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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9（b） 

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法国和日本：决议草案 

  红色高棉的审判 

 大会， 

 回顾 1975年至1979年民主柬埔寨时期严重违反柬埔寨法律和国际法的情事

继续受到整个国际社会重大关注， 

 确认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在追求正义和民族和解、稳定、和平与安全方面正当

关切， 

 又确认追究严重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是有效补偿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关键

要点之一，是确保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最终实现和解

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意识到将应负责任者绳之以法的机会稍纵即逝， 

 回顾 1997 年 6 月柬埔寨当局就处理过去严重违反柬埔寨法律和国际法事件

提出的援助要求，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2年 4月 26日第 2002/89号决议，
1
 回顾其 2001 年

12月 19日第 56/169号决议，并又回顾从前有关决议， 

 欢迎秘书长和柬埔寨政府为在国际协助下在柬埔寨现有法庭结构内设立特

别分庭以起诉民主柬埔寨时期所犯罪行而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重大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E/2002/23），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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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欢迎颁布了关于设立起诉民主柬埔寨时期所犯罪行的柬埔寨法庭特别

分庭的法律，赞赏地注意到该法律的总的规定、适用范围和关于联合国作用的规

定， 

 注意到秘书长 2002年 2月 8日和 8月 20日关于秘书长与柬埔寨政府之间关

于设立特别分庭的谈判的声明， 

 欢迎秘书长与柬埔寨政府之间关于设立特别分庭的后续讨论， 

 还欢迎 2002年 7月 29日和 30日在文莱举行的第三十五次东南亚国家联盟

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公报，其中除其他外，表示支持柬埔寨政府继续努力，依照公

正、公平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国际标准，使民主柬埔寨的高级领导人和那些对犯下

的严重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受到审判，并确认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在这方

面合作， 

 希望国际社会继续积极响应，协助调查柬埔寨的悲惨历史，包括协助调查过

去的国际犯罪行为的责任，例如民主柬埔寨政权时期的灭绝种族行为和危害人类

罪行为， 

 1. 请秘书长以以前的谈判为基础，立即恢复谈判与柬埔寨政府达成一项协

议以按照本决议设立特别分庭，使特别分庭能够迅速开始工作； 

 2. 建议特别分庭应按照关于设立起诉民主柬埔寨时期所犯罪行的柬埔寨

法庭特别分庭的法律享有属事管辖权； 

 3. 还建议特别分庭对民主柬埔寨高级领导人及那些对上文第2段所述罪行

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拥有属人管辖权； 

 4. 强调柬埔寨王国政府为设立特别法庭而特别设计的安排应该： 

 (a) 确保特别法庭按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2
 第 14条和 15条规定

的公正、公平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国际标准来行使其管辖权； 

 (b) 包含上诉分庭的安排； 

 5. 还强调确保这一进程，特别是有关法官和检察官地位和工作方面的公正

性、独立性和可靠性很重要； 

 6. 呼吁柬埔寨政府确保依照上述第 4段提及的公正、公平和正当法律程序

的国际标准，使上述第 3段提及的人员受到审判，并注意到柬埔寨政府在这方面

的保证；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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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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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90 天内，就有关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特

别是有关他与柬埔寨政府就设立特别分庭事宜进行的协商和谈判情况向大会提

交报告； 

 8. 还请秘书长必要时向柬埔寨派遣编写其报告可能需要的专家小组； 

 9. 又请秘书长在其报告内提出如何使特别分庭有效和高成本-效益地运作

的建议，包括可能需要各国、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特别分庭提供的自愿

捐款数额、设备和服务，其中包括提供专家人员； 

 10. 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财政、人员和其他援助，以便能够早日设立特别法庭

并维持其运作。 

 

 

 

 


